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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徽省桐城市虎上咀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

采矿权挂牌出让公告

桐自然资矿告〔2023〕4 号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《自然资源部

矿业权出让交易规则》、《安徽省矿业权出让管理办法》

等相关规定，经桐城市人民政府批准，桐城市自然资源和

规划局决定出让安徽省桐城市虎上咀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

采矿权，现就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出让人

名称：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地址：桐城市文昌大道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二、矿业权交易平台

名称：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场所：桐城市文昌大道政务服务中心三楼交易中心

三、拟出让采矿权基本情况

（一）矿山名称：安徽省桐城市虎上咀矿区建筑用花

岗岩矿

（二）开采主矿种：建筑用花岗岩矿

（三）地理位置:安徽省桐城市范岗镇挂镇村虎上咀

（四）矿区范围：矿区面积 0.2451 平方千米，开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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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+258 米～+60 米，范围由 10 个拐点圈定，各拐点直角坐

标（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）如下：

拟出让矿区范围拐点坐标一览表

（五）资源储量：本次出让的可采资源量 2557.02 万

吨。

（六）资源开发利用情况：已编制开发利用方案并评

审备案，竞得人竞得采矿权后按评审备案的开发利用方案

组织实施。

（七）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要求：竞得人需

按要求编制《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，并按

《砂石行业绿色矿山建设规范》（DZ/T0316-2018)要求进

行矿山建设和开发利用，矿山在正式投产 1 年内完成绿色

拐点编号 X Y

1 3430945.619 39485507.242

2 3430948.541 39485832.228

3 3430905.193 39485842.119

4 3430897.883 39485813.509

5 3430860.726 39485822.459

6 3430832.152 39485858.785

7 3430664.372 39485897.068

8 3430520.444 39485530.716

9 3430542.915 39485183.810

10 3430680.483 39485058.77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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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山建设和相关工作。

（八）生产规模：200 万吨/年。

（九）出让年限：15 年（含基建期 2 年），自受让方

取得采矿许可证之日起计算。

四、竞买人的资质条件及相关要求

（一）竞买申请人资质要求

竞买申请人应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注册的企业

法人，注册资本不少于 1 亿元人民币（实缴金额）。

竞买申请人或其股东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得参加本次

采矿权挂牌出让活动；

（1）近三年以来，在自然资源部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

息公示系统被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列入严重违法名单，

在安徽省内自然资源管理部门矿业权出让活动中未按要求

签订或履行《成交确认书》、《出让合同》的；

（2）被各级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及在报

名截止日前有被执行案件未执行终结的；

（3）被吊销采矿许可证 2 年以内、有涉黑涉恶记录、

有重大安全生产事故记录、有重大税收违法案件记录、有

政府招投标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以及其他重大违法行为

记录。

（二）银行保函

意向竞买人经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桐城市公共

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审核，符合竞买人资格条件及要求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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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报名截止时间前提交人民币 1 亿元的银行保函（见索即

付、不可撤销保函）作为竞买担保，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

划局和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联合出具《竞买资格确认

书》，确认取得交易资格，成为竞买人。参与竞买人未竞

得该采矿权，竞买人于竞买结束后凭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

中心书面通知到相关金融机构办理退保手续。

银行保函有效期自开立之日起 6 个月，受益人为桐城

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。该保函专项用于竞买担保，如竞买

人违约，挂牌成交后拒绝或拖延签订成交确认书或采矿权

出让合同，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将向开具保函的金融

机构出具书面通知，索赔违约金（成交价的 20%）。

（三）资格审查

竞买人的资质条件由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会同桐

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审查备案，资格条件经审查合格的，

取得竞买资格。

五、出让方式及公告、挂牌时间及地点

（一）出让方式：挂牌出让

（二）公告期：2023 年 12 月 5 日至 2024 年 1 月 2 日

（三）竞买资格确认时间：2024 年 1 月 3 日 16 时前

（四）挂牌时间：2024 年 1 月 4 日 9 时起至 2024 年 1

月 17 日 9 时止（工作日上班时间）

六、获取挂牌文件的途径和申请报名的起止时间及方

式

（一）申请报名方式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的途径：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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买申请人持竞买申请资料和资格审查材料到桐城市公共资

源交易中心（桐城市行政服务中心三楼）办理相关报名手

续，获取挂牌出让文件。

（二）申请报名起止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5 日至 2024

年 1 月 2 日 16 时止（工作日上班时间内）。

（三）申请报名方式：竞买申请人持竞买申请资料至

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报名。

（四）竞买申请人需提交的资料（以下资料一式二

份）：

1、竞买申请书、承诺书；

2、企业营业执照副本、机构代码证（验原件，留复印

件）、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出具的企业基本注册信息查询单

原件；

3、开户银行的资信证明；

4、银行保函原件；

5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及复印件。

授权代理的，应同时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、委托代

理人身份证及复印件；

6、其他资料。

以上资料复印件，需逐页加盖单位公章。

七、挂牌起始价、增价规则以及竞得人确定的标准和

方法

本次采矿权出让为有底价挂牌出让，挂牌起始价为人

民币 21600 万元。增价幅度为 100 万元/次或其整数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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竞得人确定的标准和方法见《竞买规则》。

八、出让收益缴纳方式

挂牌成交结果公示无异议后，竞得人根据《成交确认

书》签订《采矿权出让合同》，采矿权出让收益按照《财

政部 自然资源部 税务总局<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

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23〕10 号）缴纳。

九、风险提示

受让人应当承担下列可能存在的风险：

（一）申请人应认真研读《安徽省桐城市虎上咀矿区

建筑用花岗岩矿勘查报告》，报告中估算的资源量与开采

资源量可能会有一定的误差，存在不可预见的风险，竞得

人竞买成交后必须承担相应的风险，出让方不承担任何责

任。

（二）本次挂牌出让采矿权以现状地貌出让，竞买人

在递交申请前须自行到出让采矿权的现场进行详细勘查，

充分了解本次出让采矿权及周边的通水、通电、通路、排

水、排污、地质和环境等情况，一旦提交申请即视为没有

异议并全部接受。

（三）矿产资源开采具有较高的投资风险性，存在不

可预见的自然因素影响以及国家产业政策、矿产资源规划

调整或因不可抗力造成损失的影响，上述风险或影响均由

竞得人承担。

（四）因竞得人违约而导致的相关纠纷与出让人无关。

如竞得人不履行采矿出让合同约定义务，采矿权出让收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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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予退还。

十、特别约定

（一）竞得人成交确认后需现场签订成交确认书。

（二）本次拟出让的采矿权为关闭矿山扩大矿区范围

经论证符合桐城市矿产资源规划，并以现状出让。

（三）对拟出让采矿权范围内和 300 米安全距离内以

及运输、加工、仓储等项目涉及的土地（林地）使用（征

占用）、迁坟、征山（租山）、居民安置、农林渔作物补

偿等具体事宜由桐城市人民政府组织实施，所需费用

18089.72 万元（该费用不含土地/林地等报批费用）由竞得

人另行支付（不计入此次采矿权出让收益）。以上相关费

用由桐城市人民政府包干使用，竞得人须在成交确认公示

期满后 10 日内与桐城市政府签订费用补偿及包干使用协议。

（四）采矿权出让后，矿区范围所涉及的有关土地、

林地使用权、开采设计、项目核准、水土保持、环境保护、

道路建设、安全生产等相关事宜，由竞得人按照发改、科

经、自然资源和规划、交通运输、水利、应急管理、林业、

生态环境等相关部门有关规定和法定程序办理。

(五）矿山生产场地和矿产品外运道路的规划、选址、

建设、使用等相关事项，竞得人应与桐城市人民政府会商，

桐城市人民政府督促有关部门和属地政府配合、协调解决

建设中相关事项，竞得人应依法办理相关手续，并承担建

设费用及后期养护费用。

（六）竞得人取得采矿许可证成为采矿权人后，只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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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采本次出让的允许开采范围内的资源。出让期届满，出

让资源量由于不可抗力等非竞得人自身原因未开采完毕的，

竟得人按规定只能 申请采矿权延续一次，延续时间为 3 年，

不另缴纳采矿权出让收益；在出让期限内出让资源量提前

开采完毕或者出让期限到期后，采矿权自行终止，矿山无

条件关闭，并在 1 年内应自行拆除矿区地面建筑物、构筑

物、机械设备等采矿权人资产，出让方不予补偿，采矿权

人应履行相应的矿山关闭义务。

十一、对交易矿业权异议的处理方式

如对出让的采矿权存在异议，请在公告期内书面向桐

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出。

十二、失信联合惩戒提示

竞买成交的，竞得人不按要求签订成交确认书，或签

订成交确认书后不按要求签订矿业权出让合同，则将被纳

入公共资源交易领域严重违法失信黑名单，实施联合惩戒，

依法承担法律责任。

十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本次挂牌的有关规定及未尽事宜详见报名时索

取的《安徽省桐城市虎上咀矿区建筑用花岗岩矿采矿权挂

牌出让文件》（含挂牌出让公告、竞买须知、申请书、承

诺书、承诺书、资格审查表、竞买规则、报价单、成交确

认书、出让合同、矿区概况等）。

（二）公告期内如有其他变更事项，出让人将及时发

布补充公告，补充公告与本公告具有同等效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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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 三 ） 本 公 告 在 自 然 资 源 部 门 户 网 站

（http://www.mnr.gov.cn）、安庆市公共资源交易服务网

（https://aqggzy.anqing.gov.cn/）、桐城市人民政府网

（http://www.tongcheng.gov.cn/)同时发布。

（四）联系方式：

1、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

联 系 人：江女士

联系电话： 0556—6699169

地 址：桐城市文昌大道政务服务中心三楼

2、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联 系 人：吴先生

联系电话：0556—6139522

地 址：桐城市文昌大道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502 室

3、安徽同辰工程科技信息咨询有限公司

联 系 人：叶先生

联系电话：0556—6217009

地 址：桐城市人民政府政务服务中心四楼

桐城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桐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2023 年 12 月 5 日

http://ggzy.chuzhou.gov.cn/）、全椒同时发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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